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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考試口試評量方法改進研究」研究成果報告

一、研究目的

本部每年舉辦 20 餘種次國家考試，各項考試除傳統紙

筆測驗外，兼採口試評量方式者約佔三分之一，主要考試類

別包括公務人員高等考試、升官等考試、特種考試及部分特

殊專技人員考試等。口試評量方法可分為個別口試、集體口

試、團體討論三種，個別口試評分重點為儀態、言辭及才識，

集體口試增加反應能力，團體口試則分別以擔任主持人、參

與討論等二大項評分。從測驗評量角度觀之，通常選才層次

愈高，愈重視口試，因其可以測量較高層次的認知能力，並

且可以觀察應考人情意方面如態度、禮貌、儀態、情緒等紙

筆測驗無法評量之特質表現，惟其評分主觀性經常遭受質

疑，致尚難充分發揮口試設計之功能。爰此，本研究辦理目

的有：（一）分析現行各類公務人員考試應搭配何種口試種

類或方式之設計，俾以充分發揮口試評量功能。（二）探討

口試成績或佔分比例對於公務人員考試各類科應考人錄取

與否之影響程度。（三）檢討現行口試規則之評分項目與問

題內容之妥適性，俾以提升口試效度。（四）探討如何藉由

口試委員的遴聘、組成及訓練，降低口試委員評分標準的不

一致性。（五）探討口試委員提問標準化程序之必要性。（六）

針對上述研究成果，提出各項具體可行的改進建議或解決方

案。

二、研究過程及結果

本委託研究案由政治大學江明修教授主持，以口試影像



內容分析、德菲問卷分析、深度訪談等方法進行研究，其初

步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研究發現：

1.口試評量成績與錄取結果方面：口試成績對錄取影響不

大，但目前不宜貿然提高口試佔分比例。

2.考試類別與評量方法適切性方面：目前針對各考試類別所

採取的口試方式、評量內容，均屬合適。

3.口試評分項目與落實狀況方面：現行口試評分項目、各項

目之配分比率以及目前口試佔分比例等，均屬適宜。但前

述適切性並不足以交代口試制度是否完善，因為各種口試

方法與考試科目之間更細微的標準化與結構化之落實程

度才是關鍵因素。

4.口試委員組成與程序設計方面：口試委員的組成是達成口

試程序標準化之重要因素，惟目前在口試預備會議的舉

辦、口委的訓練、口試提問程序等面向，仍有改善空間。

（二）研究建議：

1.目前不宜增加口試佔分比例，唯有相關配套措施（評量工

具結構化、口試程序標準化）皆臻完善，方可逐步採行，

以免降低國家考試的公信力。

2.口試評量應包含人格特質與專業能力，且使用結構化的評

分工具（建議研議「定錨評分法」，避免相同題目、相同

答案卻有不同評分結果的現象），以提升口試的信度與效

度。

3.遴選口試委員時須考量其專業背景與分工，培訓時可參照

大學評鑑制度，以完善講習培訓制度，並建立人才資料庫。

4.目前口試預備會議併同於考試當日舉辦，建議可提前辦

理，使口試委員能有充裕的時間準備與討論，以強化會議



功能。

5.加強統一應考者的口試時間，並建議放寬口試間隔時間，

讓口試委員能充分評議、討論，且能預防追問過多問題導

致時間緊迫的現象。

6.編製口試指南，內容應包括常見問題解析、各類口試種類

的提問程序、時間控制的原則、常見缺失的示例、列舉口

試倫理守則等，前述內容建議宜採負面表列方式，明確敬

告口試委員口試實務上「不應出現的示（事）例」。

7.建立操作性專業問題之口試題庫：建議以工作分析為基

礎，讓口試內容能夠回應實務上的工作情境，以有效衡量

應考者的人格特質、態度、危機處理能力等。

三、預期效益

本研究針對現行口試方式、評分項目與流程、評分者信

度一致性等相關問題，研擬具體之改進方案，對未來口試相

關政策及口試委員的遴選與培訓應有所助益。本委託案預計

4 月下旬完成印刷出版後，分送考試委員及相關單位參考。


